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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关于香港关务协定及金融协定
谈判中几个问题之考察

冯　琳

[提 　要 ] 为应付日益严重的走私与金融紊乱 , 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就关于香港的关务协

定和金融协定进行交涉。根据英国外交档案 , 两协定进入谈判的时间并非 1947 年 6 月 , 而是在 1946

年就已开始。英国殖民地部等部在中英前期交涉过程中 , 逐步明确策略 , 要以战前转口条例的复原为

条件。对此 , 中国政府则认为它属于沿海贸易权问题。在国民政府的坚持下 , 英不得不再次做出退

让。1948 年 , 香港关务协定与金融协定形成 , 它们是战后四年间中英外交所达成的主要条约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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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 通过香港的走私和在港金融黑市等问题 , 对政府财政经济造成严重危害。此时 ,

国民党政府正胶着于内战 , 但为应付濒于崩溃的经济形势 , 不得不分出精力 , 与英国政府和港英

当局就关务协定和金融协定展开一系列交涉。因两协定息息相关 , 交涉进程往往有所交织 , 在英

国政府官员之间来往通信的指代和考量中通常将两协定放在一起 , 当时的新闻报道也大多将两协

定统称《中港经济协定》或《港华经济协定》, 故本文将其兼顾考察。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崩

溃 , 协定没有产生多少效力。然而 , 在二战后国内外关系急速变化的四年间 , 它几乎是国民政府

与英国间外交谈判所形成的唯一成果 , 对于协定交涉及其中利害的解析仍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英

国档案等资料为依据 , 注重选择两协定交涉中的几个不确或语焉不祥的问题进行讨论 , 对已有论

述进行补充、匡正和疏理。

一、关于关务协定、金融协定进入谈判的时间

已有成果对于关务协定、金融协定进入谈判的时间回避不提或说法笼统 , 并存在不一致或不

确的地方。例如 , 有人认为中国政府与香港政府开始洽商的时间为 1947 年 6 月①。实际上 , 中国

海关与香港方面至少在 1946 年就开始了谈判。1947 年 1 月 5 日 , 史蒂文森致英国外交大臣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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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in) 的信函中提到 , 殖民地部将把 1946 年 12 月 20 日的函件转达给贝文 , 在这封函件中港督

杨慕琦发表了对正与中国海关谈判着的关务协定草案的看法②。1947 年 5 月 , 上海总领事奥格登

(Ogden) 也提到杨慕琦告诉他 , 在关于走私和外汇管理问题上与香港的合作谈判中出现的具体问

题上 , 中国人接连碰壁 , 这使他们变得情绪很坏。奥格登希望中央银行英籍顾问罗杰斯 (Rogers)

能很快带回金融谈判中实质进展的可靠消息③。可见 , 在 1947 年 6 月之前 , 中国政府就已经与香

港方面进行了关务和金融谈判。

英国殖民地部及其它相关各部对先期进行的中国海关与香港政府间所谈判的关务协定草案进

行磋商和考虑后 , 于 1947 年 2 月对其表态 , 认为基于以下几点原则基础上的协定可以被允准 :

11 从草案角度看 , 当前形式的协定还有许多未定的要求 , 须给出许多修改建议 ;

21 因协定将包括一些对君主权力的减损 , 它不应是香港政府和中国海关总署之间、而应是

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协定 ;

31 应为香港政府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让步寻找一个交换条件 , 这应是本地货物的战前转口条

例的复原④。

由于协定会影响到大英帝国对其所占领地的权力 , 英国政府各部在商讨之后 , 确定协定不应

限于香港政府与中国海关一级 , 而应上升为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两国之间。在得到英国政府的通

知后 , 中国政府立刻作出反应 , 外交部于 3 月 4 日宣布中国中央银行总裁张嘉　和财政部海关关

务署长张福运已被委派分别作为中国政府讨论这些金融和海关问题的代表⑤
, 当准备就绪时 , 将

通知英国政府进行谈判⑥。应英国要求 , 国民政府很快指定张嘉　和张福运作为中国政府代表 ,

准备与英国政府谈判协定 , 将中国海关与香港政府的谈判上升为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级别谈判。

但英国政府并不急于进入谈判 , 认为关务协定首先与香港协商决定 , 然后在英国大使和外交部间

得到确定 ; 而金融协定应在香港专家之间讨论 , 不需得到英国大使和外交部之间类似的确认⑦。

5 月 21 日 , 张福运由罗杰斯陪同拜访奥格登和商业顾问时 , 询问是否英国政府准备进行已

被外交部通知的关于海关协定的谈判 ; 如果进入谈判 , 谈判地点将在上海还是南京。奥格登答复

说他们在等待进一步指示⑧。可见 , 此时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更高一级的谈判尚未开始。

8 月 , 中央社驻港记者报道称 , 同月 15 日在港督府举行中国香港金融经济协定签字仪式 ,

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邵曾华作为中方代表和港府代表财政司司长罗斯 (又名福禄) 分别签

字⑨。签订的协定原定于 23 日在南京和香港同时公布 , 但中央银行总裁张嘉　宣布了公布日期

后 , 却得知香港当局打算推迟公布协定内容⑩。张嘉　在感到尴尬和不安的同时也无可奈何 , 只

得推迟协定的公布。据当时媒体报道 , 这次签字的协定包括缉私和统制外汇两个方面内容。关于

缉私 , 规定九龙关升级扩大职权范围 , 双方可以越界缉私等 ; 关于统制外汇 , 特设外汇管制机

构 , 双方共同管理由中国出口到香港的外汇和华南经香港到美国出口商品而在美国获取的侨

汇�λϖ 。这样的协定内容与后来中英政府通过照会和复照换文的关务协定是不同的 , 它实际上包括

了关务协定和金融协定两者的内容 , 又并非 1948 年正式形成的关务协定和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金

融协定内容的总和。

在签字后两天 , 国民政府发布《修订外汇管理办法》, 规定法币对美元的汇率自由浮动。这

使香港作为转口港的利益受到损失。而英国在 20 日宣布暂停英镑兑换美元 , 以减少美国的排挤。

两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引起中方代表与港府代表刚刚签署的金融经济协定需要做出调整。为最终达

成中英两国接受的关务协定和金融协定 , 两国进行了若干次谈判。《华侨日报》曾称 10 月中英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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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上海进行了一次中港经济协定的谈判 , 因一些内容未能立即同意而搁置了月余�λω。12 月 , 又

有报称 , 谈判于 25 日从香港转到伦敦 , 由驻英使馆与英国政府直接交涉�λξ 。可知 , 中英两国关

于协定的谈判并非集中在一个时段在同一地点谈判而成。

二、关于英国欲谋求的交换条件及策略调整、中英双方的不同理解和交涉

1943 年 , 为适应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在远东牵制日本的主要力量的形势 , 英国和美国分别

同国民政府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平等新约�λψ 。由于战时没来得及对许多问题进行细节上

的讨论 , 平等新约只是原则上的内容。但中英、中美平等新约也均以正式条款规定战后 6 个月内

开始谈判全面的商约。英国政府和商人对战后中国的市场怀着极大渴望 , 从二战后期开始英国就

着手为建立同中国在战后的经济联系和签订全面商约而采取行动�λζ 。但中英商约的谈判并不顺

利。美国凭借其对华影响力和经援军援诱惑 , 而在商约谈判中占居主动。不仅国民政府对中英商

约没有多大兴趣 , 而且英国政府所要求沿海贸易权和内河航行权中国也拒绝给予 , 1946 年底 ,

中英商约几乎没有真正进入谈判就搁置了。

1946 年底、1947 年初 , 面对国民政府急待解决的香港走私和金融问题 , 英国政府认为英国

需要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以重振国力 , 因此会在关于香港的关务协定和金融协定交涉中表现出一定

的善意 , 但这种善意不能白给 , 也不是无限制的。英国需要利用这个时机换取某些好处。

1947 年 1 月 4 日 , 史蒂文森向贝文汇报说 , 可能因为香港与中国在约束走私方面有共同利

益 , 香港的行政会议�λ{反对利用关务协定的机会来为英国航运换取交换条件。而史蒂文森提出 ,

应该向中国政府表明他们打算利用一切时机保护英国利益。他认为英国的合法航运正被中国政府

有计划地削减 , 此时应借机恢复。但史蒂文森并不赞成提出中国人肯定会坚持不放的沿海航行权

问题 ; 而“本国货物”问题在他看来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交换条件 , “不但对英国航运和香港

贸易中心的生意来说是这样 , 而且对那些现在被迫在为他们港口间的货物而等待中国船只的中国

商人、或被迫为在香港换船、在旅程中任一段使用外国船只的货物而支付出口税和进口税的中国

商人来说也是这样”。史蒂文森建议在香港建立中国海关的保税仓库 , 在保税仓库 , 不论哪国驶

入或驶出香港的船只 , 只要海关加封的、从一个中国港口运送到另一个中国港口的货物都可以等

待运送 , 而无需额外缴付关税�λ| 。与此时香港当局的意见不同 , 史蒂文森主张在谈判协定时提出

保护英国航运的要求。他认为中国在沿海航行权问题上让步的希望渺茫 , 而主张具体提出“本国

货物”的问题 , 通过建立保税仓库使符合一定条件的货物免税。

之后不久 , 在英国殖民地部等部的联席会议上 , 这个协定的交换条件得到了明确 , 也就是本

地货物的战前转口条例的复原。根据国民政府已经废除的战前转口条例 , 来自中国港口的货物被

允许为后来向中国再出口而运往香港 , 而不失去它的本国地位 , 从而免交进口税。“如果中国政

府有可能立即复原这些战前转口条例 , 它们会大大有助于最终缔结被提议的协定”�λ} 。虽然外交

部认为不应把恢复战前转口条例作为签订协定的先决因素 , 但在多数部门的坚持之下 , 外交部只

得做出让步 , 同意将此交换条件作为达成协定的前提�λ∼ 。

在协定交涉过程中 , 英国官员向中国官员传达着这样的信息 : 为回报英国所作出的退让 , 中

国政府需要恢复战前转口条例。而对于这个交换条件的理解 , 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被国民政府

委派负责关务协定谈判的张福运认为 , 转口条例的问题属于沿海贸易权的内容 , 中国政府毫无可

能在这个问题上妥协。而奥格登认为英国政府对于恢复战前转口条例的要求“根本不需要被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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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出了国旗问题和沿海贸易权的问题 , 而是作为一个正好自然地适合当前情形的贸易问题和主

要的海关问题”, 在商约背景下 , 这个问题会变得宽泛、复杂得多。他强调从香港到一个中国港

口定期往来的船只不应被描述为在从事沿海贸易�µυ 。

张福运等中国官员的理解来源于贝文给王世杰的 111 号照会 , 中国政府将这个照会理解为英

国政府无理由地试图将独立的沿海贸易权问题插进谈判。按照这种理解 , 中国政府不会妥协于英

方的要求。根据 1946 年 11 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第 21 条 (3) 和第 24 条 (2) , 若

中国对英国开放沿海贸易权 , 美国也将享受这项权利。战后中国政府对沿海贸易权和内河航行权

立场分明 , 不仅由于它们是领水主权的一部分 , 还由于战后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

国递交英国的中英商约草案中 , 中国政府就删除了英国希望在中国实行“1921 年在巴塞罗纳缔

结的关于运输自由和涉及国际利害关系的可航行水路的协定和条例”和“1923 年在日内瓦缔结

的关于海关手续和轨道的协定和条例”�µϖ 的条文 , 而规定“该约关于船只的条款不扩展到内陆航

行和沿海贸易”�µω。从中国政府在中英商约交涉中的态度 , 即可看出其在沿海贸易权上不准备妥

协的立场。

因此 , 张福运深信英国会毫无所获 , 并担心谈判会因为英国的这个交换条件而失败。他建议

奥格登 , 如果英国不可能完全放弃转口条例提议 , 其次好的做法是将在非正式谈话中所讲到的英

国无意恢复沿海贸易权的态度及对转口贸易的建议以正式的方式阐明。奥格登请示贝文能否被授

权将一个更为详细的解释交给张福运 , 以便有助于中国政府正确理解英国外交部照会中的提议。

但同时 , 他又建议 , 应保留英国政府在未来某一天单独提出更加全面的英国航运权的问题�µξ 。

即便在中国官员了解到英国政府的意图不是要将沿海贸易权问题横插进来之后 , 中国政府也

没有改变主意。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先口头通知史蒂文森大使说 , 中国政府不会同意恢复香港转口

条例的要求。面对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 , 史蒂文森认为仍应继续进行关务协定的交涉 , 但中国政

府不能再要求超出英国政府准备给的最大便利。倘若那种情况发生 , 英国政府就会处于主动 , 可

以指责中国政府不愿满足英方的交换条件而损害到香港的利益�µψ 。

英国外交部判断中国政府不会在战前转口条例问题上作出任何退让 , 因此 , 只得调整对两个

协定的策略 : 取消原定在限制通过香港的走私问题上给中国政府以一定便利和好处 , 以战前转口

条例的恢复作为向中国索取回报的交换条件和谈判的先决条件的策略 ; 决定在中国政府坚持不能

恢复战前转口条例情况下 , 达成协定来作为英国政府的“善意和准备帮助困难中的中国人的证

明”�µζ 。

三、关于协定交涉过程中的紧张气氛及蒋介石与张嘉　的不同主张

在为两协定的交涉中 , 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些中国政府要员对英国表现出缺乏耐心的一面。这

与英国对华重要性的降低有关。英国虽为二战胜利一方 , 但战争使英国最终沦落为二流大国 , 并

彻底失去在中国与美国竞争的实力。“自战争结束迄今 , 英国在华的经济进出却呈现出一幅颇为

黯淡的图画。以贸易而论 , 本年头九个月 , 英国输入我国的货物共值六 1 五五六 1 三三五千元 ,

占同期输入总值百分之一强 , 我国货物输英 , 共值法币四 1 八三三 1 七一一千元 , 占输出总值百

分之七弱。至于在华航运 , 投资等等也远不及从前。”甚至有英国工党议员在下院向政府提出质

问 , 提出“英国在华势力已不存在”之类过甚其词的话�µ{ 。在关于香港的关务协定与金融协定之

前进行的战后中英商约交涉中 , 英国已认识到并痛苦地调整着自身的定位。英国在二战中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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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严重损失 , 自顾不暇 , 无法像美国一样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 , 从而也失去了重大的对华影响

力和商约谈判中的优势地位 , 不能像美国一样将商约的签订与巨额贷款联系起来 , 甚至迫使中国

政府修改有碍商约签订的《公司法》; 美国在战时为战略需要而与英国保持协调 , 而战后则为独

占中国市场而排斥英国 , 在商约谈判中对英国设防 , 尽管英国政府制定了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对华

政策 , 事实上却已无力赶上美国步伐�µ| 。在中国政府日益关注的香港走私和金融问题面前 , 英国

政府只得先将中英商约搁置 , 而配合中国政府的需要 , 展开关务协定与金融协定的交涉。

正如 1946 年中英商约交涉中英国政府业已显露出的窘态那样 , 在关于香港的关务协定和金

融协定交涉中英国也有无奈之感。虽然关于香港的两协定交涉没有美国人的排斥 , 也不存在“美

国优先”�µ}的问题 , 却也有美国方面的干涉和对英国政府的压力。战后美国欲全面独占中国市场 ,

为使势力进入有沿海贸易优势的华南地区和引人注目的转口港 ———香港 , 美国对中英经济谈判施

加了影响。美国不但使美国人李度在国民政府中任总税务司职 , 还主动提议 , 并于 1947 年 5 月

同国民政府签订《烟毒缉私情报交换协定》, 进一步确立美国在中国缉私行政中的地位。时人认

为 , 魏德迈在 8 月 12 日的华南之行 , 带去了美国对英国的压力 , 终使中港关务协定于 15 日签

订。根据该协定 , 在美国人控制下的“蒋家海关机构 , 今后即可在香港直接执行‘缉私’职务 ,

设立关卡及加强进出香港的美化蒋家‘缉私’舰队”�µ∼ 。即便抛开美国干涉不谈 , 就交涉双方自

身的进退余地而言 , 英国也处于劣势。英国对中国市场怀有很大期许 , 英国经济的复原离不开中

国潜在的巨大市场 , 这一点在二战后期已得到英国政府和商人的普遍认同。而战后中国政府最主

要的外交和贸易对象是美国 , 蒋介石主要的任务是借助美国力量维持内战并取得顺利 , 对英国没

有许多的依赖和期许。英国在二战中不顾国际道义与中国在香港受降权问题上发生冲突 , 最终重

占香港。但香港这一重要中转港位于远离英国本土的远东地区、中国的东南 , 军事上 , 英国兵力

不易到达 ; 经济上 , 如果中国政府封锁香港 , 香港将变成死港。英国政府认为倘若中国政府陷入

极为严重的经济困难 ,“香港是个诱人的、易被攻击的对象”�νυ 。因而 , 英国一边打算借中国政府

亟待解决香港走私和金融黑市之机 , 为作出的让步索取好处 , 一边又不敢将中国政府逼进死胡

同。国民政府在两协定问题上虽然需要英国的合作 , 但却有较大进退余地 , 态度较为强硬 ; 而经

济和军事情势的紧迫也消磨了他们交涉的耐心。面对英国政府欲以恢复战前转口条例为条件向中

国政府作出有限让步的态度 , 中国政府中蒋介石等人不时表露出准备以强硬措施报复香港的倾

向 , 使交涉一度呈现出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1947 年 5 月 , 港督杨慕琦观察到中国官员无法忍耐旷日持久的具体问题的反复交涉和挫败 ,

开始表现出坏情绪。当奥格登将杨慕琦观察到的情况报告给贝文时�νϖ
, 贝文分析中国政府是在作

势吓唬 , 意使英国早日进入谈判 , 而倾向于不予理会。但贝文又认为杨慕琦的判断通常是正确

的 , 不能全然不管。至于问题的严重性有多大 ? 英国外交部又该在多大程度上重视它 ? 贝文指示

史蒂文森给出意见�νω。

对于贝文的询问 , 史蒂文森答复说 , 中国政府确是在试图通过向杨慕琦传达这些隐藏的威胁

来逼迫英国签字。他认为香港存在遭受中国政府通过宣传或其它方式而实施报复的风险 , 但英国

不能就此被胁迫而立刻同意协定。史蒂文森此时认为虽然香港面临潜在危险 , 但仍应为英国政府

所确定的交换条件做出努力 , 建议英国金融顾问也向杨慕琦传达英国的不满 : 中国政府在要求英

国立即满足他们诸多要求的同时 , 并未作出丝毫让步来使英国处境容易一些�νξ 。

8 月初 , 叶公超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身份在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话 , 表示中国政府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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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及澳门逐渐扩大的走私极为关注。国库因走私受到浩大损失 , 外交部为达成并实施关税协定 ,

再三寻求英国及香港政府的合作 , 但尚未有覆文�νψ 。显然 , 叶公超的发言是在向公众表明中国政

府解决香港走私问题的无效来自英国与香港当局的不合作。叶公超还暗示中国政府将采取特别措

施对抗邪恶的走私。驻华商务参赞蓝来讷 (Lamb) 从大使馆职员和叶公超之间的谈话中推断此

种措施是指建立边界贸易站�νζ 。

针对叶公超公开谴责英国与香港不配合的言论 , 香港政府作出迅速反应 , 声称香港始终在力

求合作以防止走私�ν{ 。有香港媒体甚至指出钨矿等之所以能从华南走私出口 , 是因为当地军政机

关和资源委员会等部门高官的默许 , 将香港走私的祸端归于中国当局的管理不力�ν| 。

英国外交部在接到关于叶公超发言的汇报后 , 关注于叶所暗示的特别措施是否破坏或威胁到

英国在香港的主权。贝文询问史蒂文森边界贸易站是否真的已经建造 , 在哪里建造�ν} 。蓝来讷等

人认为叶公超讲话的煽动性可能会导致关于香港的关务协定和金融协定无法形成�ν∼ 。

8 月 13 日 , 叶公超又向蓝来讷等人指出 , “如果香港不马上采取一些措施阻止因从香港走私

而带来的中国经济防卫中的裂口的话 , 中国人的政府将不得不采取激烈手段停止所有过境进出

口 , 包括粮食。”并宣称他已经通过个人干预两次防止了中国人政府实行这样的手段。中国的外

交部次长态度强硬地向英国官员表示着中国政府的决心和不惜以禁止对港所有物资进出口的措施

来达到目的 , 但蓝来讷推断叶公超在虚张声势 , 理由之一就是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来证明叶提到过

的边界贸易站的真实存在�ου 。

中国方面先是通过港督传达给英国不耐烦的信号 , 接着外交部次长对英国和香港政府公然怪

罪 , 甚至对英国官员威胁说要停止对港贸易 , 这些使协定的交涉并不那么轻松。而通过参与交涉

的中国代表之口透露或直接向英国官员表露出的蒋介石的武力解决主张 , 亦加重着交涉的紧张

度。具体负责谈判的张嘉　、邵曾华等人从其金融业经验出发 , 与蒋介石持着不同意见。

6 月 14 日 , 奥格登致贝文函中提到 , 张嘉　告诉金融顾问 , 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有力措施防

止走私 , 并为应对当前局势而设想了多种政治措施 , 但张嘉　自己认为单凭政治措施不足以解决

走私问题 , 积极的经济手段必不可少�οϖ 。

18 日 , 奥格登再次致函贝文 , 提到 : 在对英国金融顾问谈话时 , 张嘉　指出蒋介石个人正

对走私问题感兴趣 , 并宣称要以武力取缔走私的打算 , 想委派一个保镖在广州成立缉私局 , 在中

国南部沿海和香港边界驻扎武装军队�οω。张嘉　对此举表示担心 , 认为它可能导致严重的边境冲

突。并言他将尽力说服蒋介石 , 使蒋放弃主要求助于政治手段的想法 , 而相信走私问题可以通过

金融和经济手段得到最好的解决。“然而 , 蒋介石对与香港拖延的谈判中出现的任何具体问题的

失败都极其不耐烦 , 一心想采取他自己的‘强武力’手段”�οξ 。

直到年底 , 蒋介石一直关注着香港两协定的情况 , 与张嘉　保持着联系。12 月初 , 中英关

于香港的关务协定和金融协定仍未有明确结果 , 蒋介石耐心似乎已到极限。驻华财务参赞托马斯

(Thomas) 焦急地向贝文指出 ,“无论如何 , 蒋介石不懂经济或金融 , 他简单的军人思维可能倾向

于直接的方法 , 比如尝试把香港排除在中国的贸易对象之外。”托马斯认为 , 如果英国方面不立

即做出合作的决断的话 , 中国政府内的排外者和好战者会很快将张嘉　等拥护对港合作政策的人

推到一边 , 张嘉　的经济手段解决路线坚持不了多久了。托马斯建议贝文不要再犹豫不决 , 否

则 , 中国和香港的关系真的会受到损伤�οψ 。

1946 年下半年 , 蒋介石、叶公超等中国政界代表对英表现出强硬甚至欲使用武力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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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直接交涉的张嘉　等金融业内代表则表现出以积极的经济手段解决问题的合作倾向。给英国政

府的印象是张嘉　等人一直在试图劝阻蒋介石动用武力。这固然同蒋和张的经验和背景有关 , 但

似乎又是中国政府的一种策略 : 有人唱红脸 , 有人唱白脸 , 软硬兼施 , 使英国放弃恢复战前转口

条例的条件 , 早日达成和实施协定。

四、谈判之结果

1948 年 1 月 , 中英两国政府终于对关务协定内容形成统一意见。12 日 , 中国外交部长王世

杰在南京关于成立中国海关与香港政府间关务协定换文照会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 , 指出“关于

防止香港与中国港口间之走私一事 , 中国海关与香港政府间商讨之结果业已成立协定”, 建议

“倘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对其规定亦表赞同 , 本照会及贵大使之复照即视为构成两国政府间之

协定”。同日 , 史蒂文森复王世杰照会 , 指出“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对该项条款亦予以核准”,

“认为该照会及复照即构成两国政府之协定”, 并检附协定全文 , 照复王世杰查照�οζ 。中国海关与

香港政府间的关务协定正式成为中英两国政府间的协定。

在王铁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中的《金融协定》只写年份为 1948 年 , 而没有月份与日期 ,

协定文本后的附注注为 : 本协定见国民党外交部抄本 , 英文本未找到�ο{ 。在 1947 年 4 月时 , 史蒂

文森曾提到他对金融协定的观点 : 金融协定应在香港专家之间讨论 , 而不需得到英国大使和外交

部之间类似的确认�ο| 。并于 5 月 2 日得到贝文的赞同�ο} 。从金融协定英文文本的缺失和英国外交

部的这一观点 , 也许我们可以推测 , 金融协定并未在中英之间正式签订。而国民党外交部保存的

金融协定最后一条 :“本协定应由中国中央银行及香港政府共同商定日期实行之”, 即是上述推测

的另一证据 , 也同时表明虽然它经常在中英交涉中和关务协定出现在一起 , 但中英政府最终对它

的定位应是中国中央银行与香港政府级别的协定 , 而非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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